
矿山被莫名注销 4年后才获知 投资人至
死都没拿回采矿权 
上接 06 版
　　贵州省铜仁市人民法院
（原碧江区法院）行政判决书
（2008）铜行初字第 1号，驳
回了他们的诉求。
　　该院称，明美公司取得采
矿权后积极生产，增加石阡县
的财政收入，不论当时以“招、
拍、挂”的方式或以协议出让
的方式取得采矿权，都达到石
阡县政府和铜仁地区行署所预
期的要求。
　　华夏早报 -灯塔新闻了解
到，2005 年，石阡县人民政
府通过招商引资将白沙镇柿坪
矿区采矿权挂牌出让给明美公
司。
　　同时，按照石府呈【2006】
35 号文件规定向铜仁行署请
示，处置白沙镇羊角山重晶石
矿采矿权，处置意见是协议出
让采矿权。
　　吴天松说， 2004 年 4 月
21 日，铜署发【2004】27 号
文件规定，对无证非法采矿行
为一律予以关闭和取缔。该文
件出台时，明美公司既没有取
得采矿许可证，又没有与羊角
山矿协商，为何能取得羊角山
矿区采矿权？
　　那么，县政府“招商引资”
企业取得矿产经营权，是否遵
守法律法规？对此，吴天松出
示了贵州省人民检察院行政抗
诉书。该院认为，国土局出让
羊角山矿时“招、拍、挂”的
事实认定不清、程序缺乏法律
依据。
　　同时，贵州省人民检察院
在行政抗诉书中认为，铜仁市
国土局（现市自然资源局）对
羊角山矿区的转让是以石阡县
人民政府及铜仁行署的批复为
据，直接将羊角山矿以协议出
让的方式转让给明美公司，期
间并未有相关文件显示了“招、
拍、挂”环节。
　　事实上，明美公司取得采

矿许可证是在 2006 年 10 月，
也就是说比铜署发【2004】27
号文件晚两年才拿到采矿证。
　　吴天松说，羊角山矿区无
论是按省高院的认定，还是
197 号文件规定，国土局都没
有理由将矿直接以协议形式出
让给明美公司并且颁发采矿许
可证。
　　对此，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刘艺认为，国土局将出让柿坪
矿区时实行挂牌出让及公告的
事实，等同于对有争议的羊角
山矿实行了挂牌出让公告的事
实，是行政机关滥用裁量权的
违法行为。

程序违法：国土局神秘
注销“采矿证” 采矿
权到底是否灭失？

　　据了解，2002年3月25日，
石阡县国土资源局注销了 17
个矿区，羊角山重晶石矿被列
入其中。
　　与此同时，被注销的白沙
镇白马重晶石矿至今也未得到
任何赔偿。该矿权人赵朝举告
诉华夏早报 -灯塔新闻记者：
“在 84 年投资了五、六十万
修建 8.7 公里公路，矿山被关
闭后多次向上级部门反映，没
有任何结果。”
　　据当地村民回忆，羊角山
矿一直由吴鸿尤在管理，并在
矿山建有办公室和搭建相关矿
产基础设施。
　　杨廷永和李其明都是化塘
村村民，吴鸿尤在该村采矿时，
他们都是村委会干部。
　　“当时一位高挑偏瘦的男
子找到村委会，说要开发当地
矿山，我们都很乐意，山上有
矿开采卖钱后，我们村也有收
益。”村民口中的“高挑偏瘦
的男子”就是吴鸿尤。
　　吴天松出示的开发羊角山
重晶石协议书显示，承包期

限从 1999 年 4 月 13 日起至
2009 年 4 月 13 日止，期限为
10 年，签订日期为 1999 年 8
月 27 日。
　　据吴天松回忆：“父亲是
老实人，所以村里才与其签订
10年的开采协议。开采期间，
因与矿区老百姓关系融洽，尽
管多次申请续矿权未果，但矿
山正常年检到 2004 年，期间
并没有接到采矿权灭失的通
知。”
　　贵州省铜仁地区中级人民
法院行政判决书（2009）铜中
行终字第 12 号显示，羊角山
矿的采矿权证已废止，采矿权
灭失地可以重新设置矿权。市
自然资源局不同意给其办理延
续登记手续，故该矿的采矿权
已灭失。
　　据吴天松回忆，到自家矿
地维护合法权益，被行政拘留
处罚，可能与矿权证注销有
关，但法院判决却说“采矿权
灭失”。
　　据铜地国土执信查字
（2006）第 2号文件显示，石
阡县自然资源局已行文注销，
但未送达持证当事人，且继续
年检至 2004 年，认为该县自
然资源局的行为已构成了越权
办理登记手续，并负有一定的
责任。
　　但吴天松认定，国土局是
执法单位，注销采矿证并没
有通知持证人且持续年检至
2004 年，误导其可以继续经
营并导致人身权益受到侵害，
应承担法律责任和赔偿经济损
失。
　　吴天松说：“2006 年，
我们去市自然资源局信访才知
道采矿证被注销。”
　　羊角山矿被石阡县自然资
源局注销到采矿权人知晓，“被
蒙”4年。吴天松始终认为，
这是一个“谜团”，为什么自
家矿山在采矿证未到期就被莫
名注销？

　　据协议书显示，吴鸿尤与
白沙镇化塘村签订的开发羊角
山重晶石承包期限为 10 年，
而采矿许可证期限为 5年。吴
天松说，证件到期，但承包协
议还没有到期。
　　同时，国土资发【2007】
95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采矿
许可证有效期的通知）指出，
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应与矿产资
源开发利用方案中确定的矿山
服务年限相适应。
　　那么，采矿证到期，是否
意味着矿权必然灭失？华夏早
报 -灯塔新闻查询最高人民法
院审理的系列矿权案获悉，采
矿许可证到期并不意味着权利
人取得的矿产资源开采权权益
必然丧失。
　　《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
办法》第七条第二款规定：“采
矿权人逾期不办理延续登记手
续的，采矿许可证自行废止。”
吴天松称，该条规定的“自行
废止”，不能理解为所有矿产
资源产权权益一并丧失。
　　“2018 年 3 月，最高人
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在审判一
宗矿权延续行政再审案判决时
表示，采矿许可证到期，只是
表明暂时不能进行采矿生产活
动，并不意味着对于范围内某
种矿产资源的可开采储量开采
完毕，也不意味着采矿权人全
部权利丧失，其矿产资源开采
权利并不会天然灭失。”
　　为此，吴天松认为，在羊
角山矿区案中，铜中行终字第
12 号行政判决书认定采矿证
已废止，市自然资源局不予办
理延续登记手续，故该矿的“采
矿权灭失”是严重违法违规的。

维权路坚：被评为“全
国十大精品案件” 地
方却不予落实

　　据了解，2015 年，贵州

省石阡县白沙镇羊角山重晶
石矿厂与铜仁市国土资源局
行政许可纠纷抗诉案，被最
高检评为“全国行政检察十
大精品案件”，并被编入《民
事行政检察精品案例选》一
书。
　　华夏早报 -灯塔新闻记
者注意到，该案在贵州省人
民检察院 2017 全省检察工作
报告中，也曾被检察长当作
全省学习的典型案例。
　　在贵州省人民检察院的
行政抗诉下，铜仁市中院审
判委员会认为，铜仁市国土
局未依照法律规定对新设定
的羊角山矿区的采矿权实行
“招、拍、挂”程序，并且
以协议方式出让矿区也不符
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其所作
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应撤
销市国土局颁发给明美公司
证号为 5222000610017《采矿
许可证》。
　　吴天松说，铜仁市自然
资源局并没有理睬省检察院
的抗诉和铜仁地区中院的再
审终审判决。
　　而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
行政检察厅在案例中点评到，
市国土局是市级国土资源行
政管理部门，它实施的行政
许可行为，既要受到有关行
政法律的约束，又要受到国
家国土资源行政管理部门有
关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约束。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刘艺
认为，羊角山矿权案当地行
政机关从提高明美公司生产
规模、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
角度出发，擅自以协议方式
取代招标、拍卖方式出让羊
角山采矿权，属于违反法定
程序的违法行为。
　　羊角山矿权纠纷发生后，
吴天松的双亲先后去世，他
本人也因此离婚。而矿山维
权还在继续……
　　2019 年 5 月 9 日，吴天
松以继承人身份向石阡县自
然资源局申请，要求该局按
黔国土资信核【2006】2 号意
见书以协议方式完善羊角山
重晶石矿的采矿权，该局以
吴天松和羊角山重晶石矿区
无主体资格，羊角山重晶石
矿区需实行招、拍、挂为由，
不同意以协议方式出让矿权。
吴天松申请行政复议，铜仁
市政府 8月 31 日作出维持复
议决定。
　　去年 9月，吴天松向铜
仁中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
撤销石阡县自然资源局的行
政行为和铜仁市政府的复议
决定，要求铜仁市自然资源
局按黔国土资信核【2006】2
号意见书以协议方式完善羊
角山重晶石矿的采矿权，并
要求国家赔偿。去年 11 月 5
日开庭审理，法庭调查时发
现不属于铜仁中院受理，遂
于11月6日作出行政裁定书，
驳回起诉，移送思南法院管
辖。
　　目前，此案仍在进一步
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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